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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容易，清洗难 未成年人文身得管管

  今年寒假期间， 被学长身上 “酷

酷” 的文身吸引而如愿文身的小寒

（化名）， 没想到自己效仿后将面临多

大的麻烦。

正在读初一的小寒是江苏涟水县

人 ， 还未满 13 周岁 。 今年 1 ? 29

日， 小寒花了 700 元 ， 在右臂上文

了两个文身。 虽然过程痛苦， 但小寒

却十分满意， 一开学便在球场、 班级

里炫耀、 显摆。

没过几天 ， 小寒就高兴不起来

了。 学校通过其他学生的举报得知小

寒文身的事， 认为他的文身严重影响

校容校貌， 要求他停学并尽快清洗。

文身容易， 清洗难。 清洗文身不

仅技术要求高、 见效慢、 收费高， 清

洗完也会留下疤痕。 小寒的父母咨询

专业人士后得知， 想要清除小寒身上

的文身需耗时两年 ， 花费至少 2 万

元， 而且清洗过程中即使做了表皮麻

醉， 也会造成剧烈疼痛。

小寒的遭遇并非孤例。 近年来，

不乏未成年人因文身被休学或被学校

拒收的事件发生。 多地检察机关在办

案过程中也发现， 众多涉罪未成年人

身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文身。 以江苏省

沭阳市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为例，

该院经梳理， 2019 年 6 ?以来的未

成年人涉罪案例中 ， 约有 100 多名

涉案未成年人身上有暴力、 猎奇文身

图案， 而且大部分是满臂、 满背的大

面积文身。

带着猎奇心理文身的孩子们可能

不会知道文身带给他们的将是伴随一

生的影响， 不仅会面临入学限制， 也

有可能会影响未来参军、 考公务员或

者其他就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

主管部门不明晰， 现行法律未作出明

确规定等原因， 未成年人文身仍然面

临诸多治理难题。

在未成年人文身问题上， 现行法律中并

未作出明确规定， 新修订并将于今年 6 月 1

日施行的两部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法律， 未成

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 也没

有对此进行规定。 文身店经营者普遍以此为

理由，否认自己存在侵权行为。 不过，记者通

过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媒体公开报道的案

例后发现， 法院倾向于认定为未成年人文身

是侵权行为。即使未成年人是自愿文身，有的

甚至与文身店签订了协议， 法院仍然会判决

文身店经营者侵权。

小寒的遭遇经网络曝光后， 涟水县人民

检察院提前介入并根据小寒及其父母的申

请，通过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方式，向涟水县

人民法院申请支持起诉， 要求文身店经营者

返还小寒的文身费并赔偿文身清洗费和精神

损害抚慰金。今年 3 月，涟水县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此案，在法院调解下，文身店经营者主动

赔礼道歉并当庭返还文身费 700 元， 同时一

次性给付清洗文身费及精神抚慰金 1 万元。

负责审理此案的涟水县法院少年及家事

审判庭庭长张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

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有明文禁止文身， 但从保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 为未成年人

文身明显属于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

为，应当被禁止。

那么，为未成年人文身，侵害了未成年人

的哪些权利？记者发现，法院多倾向于认定侵

害未成年人的身体权和健康权， 但对于是否

侵害未成年人的一般人格权即人格权益仍存

在争议。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会理事尹琳认

为， 文身文化并非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优良文

化， 也被社会学者等认为是一种带有暴力色

彩的流行文化。因此，文身的未成年人可能遭

致他人的负面评价， 这本质是对未成年人人

格权益的侵犯，且比对其身体权、健康权等具

体人格权的侵害更多。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认为， 每个案

件的情况不同，需针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

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也认为， 是否侵犯人

格权益在不同的案件中会有不同结论， 不能

一概而论地认为侵犯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益。

他认为， 文身对于人格权益的侵权与文身内

容、 文身面积、 文身部位是否具有暴露性有

关。当文身内容不为大众所接受，会对未成年

人的人格权益造成伤害， 但是如果文身部位

并不易被发现，则不会造成人格权益的伤害。

另外，苑宁宁还认为，未经监护人同意或

追认情况下为未成年人文身， 是对监护人监

护权的侵犯。 在他看来， 文身是未成年人对

自身皮肤和身体的处置， 作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未成年人， 是否有独立处置自己身体

或者皮肤的权利， 在民法上还有值得讨论和

研究的空间。

即使自愿也构成侵权

虽然目前法律中对未成年人文身没有明

文规定， 但相关法律条款也为保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提供了依据。 将于 6 月 1 日施行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第四条确立了“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

在苑宁宁看来，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 指但凡涉及未成年人的相关事项， 都应

遵守这一原则。 市场主体在为未成年人提供

某项服务时， 应当考虑提供的服务或者相关

行为是否会给未成年人造成不利影响， 是否

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对于经营者来说， 提供文身服务时，

首先应该考虑文身服务是否适合提供给未成

年人， 是否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伤害。”

苑宁宁说。 从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角度来

说， 文身店经营者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可能存在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和风险， 比如因

卫生问题造成感染等身体伤害， 经鉴定如果

是轻伤或者轻微伤， 将涉嫌故意伤害或者治

安违法等问题。 另外， 为未成年人文身的文

身店经营者还可能面临民法上的风险。 根据

民法典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经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

认， 但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

为或与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苑宁宁认为， 未成年人文身是一种花钱

购买服务的法律行为， 这种法律行为是否有

效， 需要结合支付金额以及未成年人的心智

发展水平、 年龄进行综合判断， 为未成年人

文身存在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风险。

在小寒的案件中， 承办法官即认为， 小

寒的文身行为并未取得法定代理人的追认，

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褚宸舸认为， 在现行以及新修订的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中， 以列举和兜底条款的方

式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进

行规定，可以将文身行为纳入“不良行为”进

行法律约束。

为未成年人文身面临法律风险

监护人是否担责存争议

实务判决中， 不仅文身店经营者需要承

担侵权责任， 作为监护人的父母也要承担责

任。 对于父母是否需要担责以及担责比例问

题，受访专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尹琳认为， 文身店经营者应承担主要责

任。 文身店经营者应征询未成年人父母的同

意才能给未成年人文身，如果没有征得同意，

则属于明显的侵权行为，应承担较重的责任。

苑宁宁对此持相反观点。在他看来，在未

成年人文身问题上， 侵权行为人是文身店经

营者，而不是监护人，不存在侵权责任分担的

问题， 监护人一方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他认

为，如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放任、默认甚至

教唆未成年人文身， 那么属于监护失职或没

有充分履行监护职责， 可能要承担相应的监

护失职责任， 依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应由公检法机关对其进行训诫

及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承担的是监护失职

责任， 文身店经营者构成的是侵权责任， 两

种责任没有必然的联系。 父母一方的监护失

职， 不能成为文身店经营者侵权责任减免的

理由。 从责任承担角度来说， 损害赔偿后果

应当由文身店经营者全部承担。” 苑宁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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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快弥补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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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十九

条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

意、 追认； 但是，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第

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 应当坚持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处理涉及未成年人

事项， 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 给予未成年人特殊、 优先保

护 ； （二 ） 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 ；

（三） 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四）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

律和特点； （五） 听取未成年人的意

见； （六） 保护与教育相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 》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

第二十八条 本法所称不良行为， 是指

未成年人实施的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的下

列行为：

（一） 吸烟、 饮酒； （二） 多次旷

课、 逃学； （三） 无故夜不归宿、 离家

出走； （四） 沉迷网络； （五） 与社会

上具有不良习性的人交往， 组织或者参

加实施不良行为的团伙； （六） 进入法

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

（七） 参与赌博、 变相赌博， 或者参加

封建迷信、 邪教等活动； （八） 阅览、

观看或者收听宣扬淫秽、 色情、 暴力、

恐怖、 极端等内容的读物、 音像制品或

者网络信息等； （九） 其他不利于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行为。

（来源： 民主与法制时报）

近年来， 未成年人文身治理问题逐渐被

关注。 江苏、河南、浙江等多地检察机关率先

作出探索，通过检察建议、支持提起人身损害

赔偿诉讼、 公益诉讼等方式积极推动未成年

人文身系统治理。

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的探索值得关

注。 去年 10 月，该院不仅对沭阳县卫生健康

局、 沭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行政公益诉

讼立案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要求两部门履

行监管职责，还于同年 12 月对文身店经营者

章某某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据了解，这是

全国首例未成年人文身问题公益诉讼案件。

苑宁宁对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文

身治理方面做出的探索给予积极评价。 他认

为， 目前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存在政府主管部

门不明确的问题， 使得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存

在监管漏洞，而且一直未得到解决。检察机关

立足自身法律监督职能， 推动文身行业的系

统治理， 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

不过，苑宁宁认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是

一个系统工程，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效果的

巩固和治理体系的完善还需后续措施的出

台。 苑宁宁建议，文身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

承担未成年人保护责任。 政府部门也应尽快

明确未成年人文身治理的主管单位， 弥补监

管漏洞。 另外，未来还应进行立法完善，考虑

在立法上直接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

尹琳认为， 杜绝未成年人文身问题还是

应从教育入手， 建议学校或者社区开设文化

类课程、讲座，对文身文化的本质进行讲解，

让未成年人理解文身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让未成年人自觉抵制文身，才是杜绝未成年

人文身的有效手段。 不仅仅是对文身， 对于

其他的不良文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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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天山企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山企业

发展） 股东大会决议及上海达

吉斯高级内衣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达吉斯） 股东决定， 即日

起， 天山企业发展吸收合并达

吉斯， 吸收合并后， 天山企业

发展存续， 达吉斯注销， 天山

企业发展的注册资本不变， 仍

为 1750万元 ， 达吉斯注销后 ，

其债权债务、 资产 （含房产）、

职工等均由天山企业发展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天山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达吉斯高级内衣有限公司

2021年5?7日


